
2 实话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陈毅香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张洋

如今，人们买房，除了关心房价、房屋

质量，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小区配套怎

么样？”相应地，一个新小区的启用，除了有

新住户，总会有社区警务室、卫生服务站的

进驻……群众关心的和政府所做的，都是

一件事——社会治理。

近些年来，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的同时，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脱

贫，经历着人数最多、最为频繁的人口流

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百姓需求日益

多元复杂。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必须

要有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善于在千头万

绪中抓住重点；必须要有“为之于未有，治

之于未乱”的治理体系，着力把问题化解在

萌芽状态；必须要有“为国不可以生事，亦

不可以畏事”的使命担当，坚决打通政策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十九大报告对“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人

民”二字贯穿始终，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深刻

启示：社会治理，必须要有“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理念，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乃至脱贫攻

坚、公共安全……每一项都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紧密相连，这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本

质是群众工作，一切社会治理部门都是为

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治理工作都是

为群众谋利的工作，再创新的治理举措，再

先进的科技应用，其本质也都是为人民谋

福祉，唯不忘初心，才能得始终。各级政府

部门应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在制定民生

政策、推进社会治理时，不仅要搞清楚“做

什么”，更要想明白“为了谁”，不仅要列清

单、作报表，盘点“公共资源账”，更要深入

群众、问需于民，梳理“民生需求账”，力求

两者无缝衔接、精准匹配，通过公共资源的

最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解决群众的实际

困难。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

府的履职尽责，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热情

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50多年前，“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

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

好”的“枫桥经验”，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

典范。50 多年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

理机制不断走向成熟。前不久，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偶闻有家“刘姥姥温馨小屋”，为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各类服务，“小屋”

主人、年逾七十的退休老师表示：“外来务

工人员帮我们搞建设，我就想着给他们的

孩子送点温暖。”普通群众的质朴话语，带

来的是感动和美好，社会治理呼唤更多这

样的公共意识，亟须激发更大的社会

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迫切、更强烈。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既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

治理指向，也以最广大人民为治理主体；既

树立更多的“公仆意识”，也培育更多的“公

共意识”，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十九大报告

所描绘的“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美丽图

景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刘昌松

你叫的可能不是代驾，而是“代

价”。最近，关于“代驾碰瓷”的话题，引

发网友热议。

日前警方通报案例：醉酒车主王某

出酒店正用手机APP寻找代驾，碰瓷者

穿着代驾公司制服出现，声称“保证安全

送到家，绝对按标准收费”。在快到车主

小区时，碰瓷者借故离开，等车主自己开

动车 10 来米，同伙便驾车制造追尾事

故，以报警相威胁索要高额钱财，王某被

索去5万元。

代驾碰瓷要挟车主索要钱财，其实

是在“趁醉打劫”，涉嫌敲诈勒索，可以依

据其敲诈数额、情节予以处罚，甚至是刑

事处罚。若车主遇到这类“碰瓷”，人如

清醒，可以及时存证和报警；即便当时不

便，事后也可报警或找涉事平台维权。

打击“趁醉打劫”，很有必要。那遇

到这种情况的醉酒车主，又能否获得法

律上的宽宥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对刑法新增第133条之一所规定的

罪种，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

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

为。由于法条对“追逐竞驾”后缀了“情

节恶劣”的要求，而对“醉酒驾驶”没有这

样的后缀，便有了只要达到醉驾标准就

应追究刑事责任——“醉驾一律入刑”的

说法，我曾经也撰文支持过该看法。

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存在片面

性。因为刑法 133 条之一只是分则条

文，依然要受总则条款的制约，不能只见

树木而不见森林。总则第 13 条为犯罪

下了这样的定义，可简略表述为：一切危

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

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拿警方之前公布的代驾碰瓷案为

例，王某确实酒驾了一小段路。但因为

其主观上本有安全驾驶意识，客观上找

了“代驾”；全程绝大部分路程由“代

驾”完成，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明显减

小；其“醉驾”了一小段路的行为，也是

其被碰瓷者下套所致。综合判断，王某

的“醉驾”行为，应当符合“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的要求，依法不应认定为

犯罪。

此外，最高法院今年5月公布的《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规定：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

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

刑事处罚。”

显然，这可以看作权威机构对“醉驾

一律入刑”的公开否定，只是该《意见》目

前只在天津、辽宁等8省市试点，尚未全

面施行。不过，最高司法机关对“醉驾并

非一律入刑”的态度，已很明确。

总之，对于“醉驾”行为确属“代驾碰

瓷”所致，即使法律上尚不能完全除罪，

但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定罪免刑），或

者从轻处罚，还是可能的。因为这样，才

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污点离职证明”
违背法律精神

“污点离职证明”显然超出法律

规定的范围，违背了法律精神和劳动

者意愿，也在客观上使劳动者减少甚

至丧失了再就业机会。

李英锋

据媒体报道，交了简历通过了面试，25

岁的程序员戴翔（化名）被新应聘的公司通

知入职，然而因为原公司给他出具的一份

离职证明上，记载了一句“该员工在项目未

完成情况下因个人原因离职”，让他最终被

新公司拒绝。

对于离职证明，法律规定了“范本”，明

确了载明事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原劳动部于 1996

年制发的《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

题的通知》第15条则规定，如果劳动者要

求，用人单位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

劳动合同的原因。但显然没有哪个劳动者

愿意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写上对自己不

利的内容。

从这些方面来看，程序员原单位开具

的“污点离职证明”显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

围，违背了法律精神和劳动者意愿，也在客

观上使劳动者减少甚至丧失了再就业机

会，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和自主择

业权，“污点离职证明”有很明显的法律“污

点”。

诚然，程序员在未完成项目的情况下

离职可能会影响项目的进一步研发，进而

有可能导致用人单位遭受一定损失。但既

然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相关规章制度中

没有限制、禁止劳动者在项目研发过程中

离职，且劳动者履行了正常的交接手续，用

人单位就应该正视劳动者的离职，理性地

接受劳动者离职的结果。

当然，这件事也给了用人单位一个提

示——除了对重要岗位、重要工作安排多

人或进行同步备份外，还可以在劳动合同

或规章制度中列出特别条款，在法律允许

的范畴内，对负责重要岗位、重要工作的员

工的离职期限进行限制约束，防止出现“破

坏性离职”，减少因离职产生的纠纷，更好

地维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权益。

再利用

10 月 30 日，20 辆

环卫车在位于上海市奉

贤区的中石化加油站加

注了由“地沟油”生产出

的生物柴油。这意味着，

单位和社会车辆都可以

在这里定点加注生物柴

油，这也是全国首次餐厨

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进

入成品油终端销售市场。

新华社

强化公仆意识 树立公共意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治理指向，也要

以最广大人民为治理主体。

“代驾碰瓷”引发醉驾案，法律能否宽宥？
对于“醉驾”行为确属“代驾碰瓷”所致，依法定罪免刑，或者从轻处罚，

还是可能的。


